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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弥富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弥富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弥富科技”）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对弥富

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5】第 013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或“主办券商”）作为弥富科技的主办券商，现对《年报问询函》提及的

相关问题出具专项意见如下： 

4、关于关联交易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翎集团”）于 2024 年 6 月作为

有限合伙人通过嘉兴颀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6.61%

股份。2024 年度，你公司与鹏翎集团发生关联销售 4,102.96 万元，年度销售占

比 15.03%，是公司第三大客户，销售内容为快插接头等。你公司 2025 年预计

向鹏翎集团销售金额为 4900 万元，销售内容为快插接头等产品。 

浙江启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启程”）为你公司大股东顾强

参与发起设立，目前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顾强女儿顾明珠实际持股 15.00%的企

业，你公司 2025 年预计向浙江启程销售金额为 1300 万元，销售内容为快插接

头等产品。你公司在挂牌审查回复中称“公司系汽车零部件的二级供应商，浙

江启程为一级供应商，是公司的主要下游客户之一，且其经营管理团队掌握良

好的下游整车厂资资源，在燃油管路领域具有优势”。 

太仓泽友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泽友”）前期为你公司供应商

和关联方，2023 年，你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王乃军退出太仓泽友。 

请你公司： 

（1）说明报告期内向鹏翎集团、浙江启程关联销售的主要产品、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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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其他客户销售同类产品的情况、鹏翎集团和浙江启程向其他供应商的采

购同类产品的情况、鹏翎集团入股前后公司同类产品销售价格是否存在重大变

化，并结合可比市场公允价格、向第三方销售价格等，分产品说明公司与鹏翎

集团、浙江启程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是否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 

（2）说明报告期内向太仓泽友的采购内容和采购金额，是否与其他供应商

在价格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说明采购价格是否公允； 

（3）梳理近三年注册资本较低、成立时间较晚、信用期较长的客户和供应

商情况，是否存在你公司董监高入股或曾经入股、前员工设立或担任董监高、

客户和供应商重叠等情况，如有，请说明是否系隐性关联方，交易价格、信用

期等是否与其他客户或供应商存在显著差异。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已采取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关联销售和

采购的真实性、收入确认时点的准确性、关联方认定的准确性发表明确意见。 

请主办券商就问题（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梳理近三年注册资本较低、成立时间较晚、信用期较长的客户和供应

商情况，是否存在你公司董监高入股或曾经入股、前员工设立或担任董监高、

客户和供应商重叠等情况，如有，请说明是否系隐性关联方，交易价格、信用

期等是否与其他客户或供应商存在显著差异 

（一）公司客户情况 

近三年来，公司主要客户均为国内外知名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一级供应商，前

十大客户中不涉及注册资本较少（注册资本小于 100 万元）的情况，亦不存在成

立时间较晚（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情况。公司主要客户的信用期一般以 60

天及 90 天为主，不存在信用期较长的客户。 

公司主要客户中除天津鹏翎、浙江启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外，不存在其他

公司董监高入股或曾经入股、前员工设立或担任董监高等情况。公司与天津鹏翎、

浙江启程交易价格公允，信用期与其他客户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通过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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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供应商中涉及注册资本较少（注册资本小于 100 万元）的供应商情

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类别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合作原因 

1 
上海紫玉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 
原材料供应商 50 万人民币 2008-11-26 

长期从事汽车配件、电镀

件、流体管夹等生产、销

售，双方合作开始时间较

早，建立了较为稳定的长

期合作关系 

2 
余姚市的卢新材料有限

公司 
原材料供应商 50 万人民币 2018-03-21 

系兰蒂齐、巴斯夫、杜邦

等品牌塑料粒子的代理

商，部分客户指定购买前

述牌产品 

3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海

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设备供应商 50 万人民币 2001-02-26 

主要代理海天品牌注塑

机，公司有需求，因此双

方开展合作 

4 
上海埇泽精密模具有

限公司 
模具供应商 50 万人民币 2015-07-03 

公司对上海埇泽精密模

具有限公司进行考核，其

产品质量符合公司要求，

因此双方开展业务合作 

注：主要供应商选取标准为分原材料，固定资产、模具等采购类型各期前五大供应商取

并集且采购额高于 100 万元；注册资本、成立时间等工商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启信慧眼等公开网站查询。 

前述供应商注册资本较少，主要系相关供应商为知名品牌代理商或根据自身

业务开展需求，资金需求较小，因此注册资本较少，公司和前述供应商开展合作

具有商业合理性，且多数供应商为长期合作关系，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

潜在不利影响。 

公司主要供应商不存在成立时间较晚（成立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

情形。公司原材料供应商信用期一般为月结 30 天、60 天或 90 天，模具和固定

资产供应商一般根据进度付款，不同供应商信用期存在不同系双方协商谈判导致，

不存在信用期较长情况，具有商业合理性 

公司主要供应商中除太仓泽友及其子公司上海诤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公司董监高入股或曾经入股、前员工设立或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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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监高等情况。公司与太仓泽友及其子公司上海诤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交易价格

公允，信用期与其他供应商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

形。 

（三）客户与供应商重叠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情况，主要系受汽车行业分工协作因

素影响。客户和供应商重叠定价均独立进行，并按市场价格谈判确定，交易价格

公允，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相关情形具有商业实质，符合行业特征。重叠客户、

供应商不属于隐性关联方，交易价格、信用期等与其他客户或供应商存在显著差

异。 

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在与整车厂分工协作时，根据整车厂产品总成的定点情况，

其可作为一级供应商，亦可作为二级供应商。当作为定点产品的一级供应商时，

与整车厂形成直接的配套供应关系，而整车厂通常直接采购总成，总成中部分原

材料、零部件需向整车厂指定或认可的供应商采购，因此要向整车厂供应体系中

的其他合格汽车零部件企业采购原材料及零部件；当作为二级供应商时，除向一

级供应商销售外，也会按照一级供应商要求向其体系内其他合格汽车零部件企业

采购原材料及零部件。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的情况符合行业惯例，

具备商业合理性，同行业公司存在客户与供应商重叠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客户与供应商重叠情况 

标榜股份 
标榜股份存在客户与供应商重叠的情形，主要系受到汽车行业分工协作

因素的影响。 

溯联股份 
溯联股份既存在采购又存在销售的情形，主要系受到汽车行业分工协作

及外协供应商因素的影响。 

盛帮股份 
盛帮股份部分客户为贸易型公司和兼营贸易业务，存在为公司提供原材

料，同时采购零星非定制类产品、通用件的情形。 

丰茂股份 

主要系由于发行人或对方为保证产品质量，采购少量特定规格型号原材

料或零部件；此外，个别贸易型客户为发行人提供原材料同时为满足客

户需求，向发行人采购少量产品向其客户进行零星销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

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

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

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

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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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与供应商重叠情形下，公司判断两端交易具有相关性及协同性，例如

公司向客户采购物料用于向该客户销售产品的生产，公司结合相关事实和情况，

对销售收入进行净额法核算；若采购和销售完全独立，不具有任何相关性或协同

性，公司进行总额法核算。公司会计核算具有合理性。 

1、2022 年度 

序

号 
公司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万元）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万元） 

相关会计处理核算的原因及合

理性 

1 

上海亚大

汽车塑料

制品有限

公司 

快插接头、

管夹、通类

接头、加油

口等 

1,920.37 
波纹管、密

封圈等 
58.68 

上市公司凌云股份（600480）

子公司，公司向其销售快插接

头、管夹、通类接头、加油口

等；并向其采购波纹管、密封

圈用于加油口生产，该部分收

入已净额法结算 

2 

浙江启程

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快插接头、

管夹、通类

接头等 

771.52 制动管 5.06 

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公司

向其销售快插接头、管夹、通

类接头等；同时，公司向其采

购部分自身不生产的真空管转

售重庆睿拓，该部分贸易收入

已净额法结算 

3 

浙江丰茂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快插接头、

阀等 
143.26 胶料 14.48 

丰茂股份（301459）为创业板

上市公司，公司向其销售快插

接头、阀等；并向其采购胶料

用于阀的生产，公司向丰茂股

份采购胶料后委托上海青浦徐

伟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加工为膜

片，并组装为单向阀再销售给

丰茂股份，该部分收入已净额

法结算 

2、2023 年度 

序

号 
公司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万元）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万元） 

合作模式及背景、涉及会计处

理 

1 

上海亚大

汽车塑料

制品有限

公司 

快插接头、

管夹、通类

接头、加油

口等 

2,128.66  
波纹管、密

封圈等 
43.63 

上市公司凌云股份（600480）

子公司，公司向其销售快插接

头、管夹、通类接头、加油口

等；并向其采购波纹管、密封

圈用于加油口生产，该部分收

入已净额法结算 

2 

浙江启程

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快插接头、

管夹、通类

接头等 

826.87  制动管 5.94 

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公司

向其销售快插接头、管夹、通

类接头等；同时，公司向其采

购部分自身不生产的真空管

转售重庆睿拓，该部分贸易收

入已净额法结算 

3 
浙江丰茂

科技股份

快插接头、

阀等 
280.30  胶料 17.17 

丰茂股份（301459）为创业板

上市公司，公司向其销售快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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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万元）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万元） 

合作模式及背景、涉及会计处

理 

有限公司 接头、阀等；并向其采购胶料

用于阀的生产。公司向丰茂股

份采购胶料后委托上海青浦

徐伟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加工

为膜片，并组装为单向阀再销

售给丰茂股份，该部分收入已

净额法结算 

4 

安徽特思

通管路技

术有限公

司 

快插接头、

管夹，阀等 
2,765.90  理想汽车 26.53 

上市公司中鼎股份（000887）

子公司，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

商，公司向其销售快插接头、

管夹，阀等；并向其采购了一

辆理想汽车，因采购理想汽车

和向客户销售不具有相关性

或协同性，因此公司进行总额

法结算 

3、2024 年度 

序

号 
公司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万元）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万元） 

合作模式及背景、涉及会计处

理 

1 

上海亚大

汽车塑料

制品有限

公司 

快插接头、

管夹、通类

接头、加油

口等 

3,201.32 
波纹管、密

封圈等 
21.66 

上市公司凌云股份（600480）

子公司，公司向其销售快插接

头、管夹、通类接头、加油口

等；并向其采购波纹管、密封

圈用于加油口生产，该部分收

入已净额法结算 

2 

浙江丰茂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快插接头、

阀等 
341.05 胶料 17.75 

丰茂股份（301459）为创业板

上市公司，公司向其销售快插

接头、阀等；并向其采购胶料

用于阀的生产。公司向丰茂股

份采购胶料后委托上海青浦

徐伟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加工

为膜片，并组装为单向阀再销

售给丰茂股份，该部分收入已

净额法结算 

注：上海亚大汽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销售金额包含了其常熟、芜湖、宁波分公司； 

上述统计口径为当年销售、采购金额均超过 5 万元的情况。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针对问题（3）事项，主办券商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启信慧眼等公开网站查询主要客户、

供应商注册资本、成立时间等工商信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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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主要客户、供应商进行函证、实地走访； 

3、获取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查表，确认其是否与主要

客户及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 

4、获取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

要关联方报告期内银行流水，核查与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资金往来情况； 

5、获取公司销售及采购明细，了解公司报告期内采购与销售重合情况及客

商重合主体交易的原因、商业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 

1、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外知名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一级供应商，前十大客户

中不涉及注册资本较少、成立时间较晚情形。公司主要客户的信用期一般以 60

天及 90 天为主，不存在信用期较长的客户。公司主要客户中除天津鹏翎、浙江

启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公司董监高入股或曾经入股、前员工设

立或担任董监高等情况，公司与天津鹏翎、浙江启程交易价格公允，信用期与其

他客户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2、公司主要供应商中部分供应商存在注册资本较低情形，具有合理性，不

存在成立时间较晚、信用期较长情况。公司主要供应商中除太仓泽友及其子公司

上海诤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公司董监高入股

或曾经入股、前员工设立或担任董监高等情况，公司与太仓泽友及其子公司上海

诤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交易价格公允，信用期与其他供应商不存在显著差异，不

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3、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情况，主要系受汽车行业分工协

作因素影响。客户和供应商重叠定价均独立进行，并按市场价格谈判确定，交易

价格公允，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相关情形具有商业实质，符合行业特征。重叠

客户、供应商不属于隐性关联方，交易价格、信用期等与其他客户或供应商存在

显著差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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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弥富科技（浙江）股份有限

公司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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